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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供销合作社关于印发《吉林省供销合作社

“中国供销合作社”标识规范使用清理工作实施方
案》的通知 

  

各市（州）供销合作社、梅河口市供销合作社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供销合作社，

省供销集团公司: 

根据《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“中国供销合作社”标

识规范使用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供销厅函合〔2026〕31 号）部署要求，省社制

定了《吉林省供销合作社“中国供销合作社”标识规范使用清理工作实施方

案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按照工作要求，强化工作举措，认真抓好落

实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吉林省供销合作社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2026 年 4 月 30 日 



  

吉林省供销合作社“中国供销合作社”标识规范使
用清理工作实施方案 

  

根据《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“中国供销合作社”标

识规范使用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供销厅函合〔2026〕31 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加

强全省“中国供销合作社”标识（以下简称标识）的规范管理和使用，切实维

护标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聚焦标识使用管理中的突出问题，通过本次专项清理工作全面排查、集中

清理、规范整改、长效管控，实现“问题全排查、违规全整改、责任全压

实”。建立健全标识授权、使用、监管、维权全链条管理机制，全面提升全省

系统标识规范化管理水平，维护系统良好社会形象。 

二、清理范围与重点 

（一）清理范围。各市（州）供销合作社负责统筹本辖区内标识清理工作

的组织部署、督导指导、汇总上报；各县（市、区）供销合作社对本辖区内标

识使用情况开展全面排查、规范清理；省供销集团公司负责所属成员企业的标

识规范使用清理工作。 

（二）清理重点。本次清理工作聚焦以下三类突出问题： 



1.未经授权冒用标识行为。全面排查辖区内未经县级及以上供销合作社联

合社备案或书面批准，擅自在办公场所、门店招牌、产品包装物、宣传材料、

网络平台等载体上使用标识的单位或个人。 

2.与供销合作社已无关系但继续违规使用标识行为。重点清理前期与供销

合作社有股权、业务等合作关系，目前合作关系已解除、股权已逐步退出、供

销合作社已无实际控制力、使用资格已终止的主体仍在违规使用标识的情形。 

3.已获授权但未规范使用标识行为。对已授权单位进行核查，纠正未正确

使用标识的行为，包括擅自拆分、变体、变形、变色使用标识，超授权范围或

超期限使用标识等。 

三、实施步骤 

结合总社报送时限要求，本次清理工作分四个阶段推进，确保 2026 年 5 月

26 日前完成省级汇总，5月 29 日前上报全国总社。 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6 年 5 月 10 日前）。省社印发实施方案，各单

位根据省社方案，结合各自实际制定细化落实举措，明确工作任务、责任分工

和时间节点。组织开展标识管理相关规定及本次清理工作要求的专题学习，统

一工作标准，全面启动清理工作。 

（二）全面排查阶段（2026 年 5 月 11 日—5 月 20 日）。 

各地各单位按照方案要求，围绕三类突出问题，全面开展标识使用情况排

查，摸清标识使用主体、使用场景、授权情况、存在问题等核心信息。排查方

式包括：实地检查办公场所、经营服务网点标识使用情况；梳理历年授权使用

标识的备案台账，核对授权期限和使用范围；通过互联网平台搜索本地主体冒



用标识的线索；受理群众举报、媒体反映的问题等。对排查发现的各类违规使

用问题，逐一登记信息，建立《标识违规使用问题整改台账》，明确问题主

体、违规情形、责任单位、整改要求、完成时限等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。 

（三）集中整改阶段（2026 年 5 月 11 日—5 月 25 日，与排查阶段交叉推

进）。坚持边排查、边整改、边规范，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。一是对未

经授权冒用标识的，责令立即停止使用并清除标识；二是对合作或股权关系已

终止但仍在使用标识的，责令限期清除标识；三是对已获授权但使用不规范

的，限期纠正并完善备案手续。 

（四）总结报送阶段（2026 年 5 月 26 日—5 月 29 日）。 各市（州）社、

省供销集团公司对本地区、本单位清理工作进行全面总结，形成书面总结报

告，于 5月 26 日前将总结报告（附件 1）及整改台账（附件 2）报送省社合作

指导处。省社汇总形成全省清理工作总结报告，于 5 月 29 日前报送全国总社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，压实工作责任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清理工作，

将其纳入年度重点工作任务，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部署、分管负责同志具体抓落

实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确保清理工作落地见效。对不认真履行管理职责造成不良

影响的，将严肃追究责任，并将相关情况通报地方党委、政府。 

（二）坚持全面排查，确保立行立改。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开展全覆

盖、无死角排查，精准掌握标识使用底数。对排查发现的问题，建立台账、销

号管理，做到即知即改、立行立改，确保问题整改见底清零。 



（三）强化部门协同，依法依规处置。加强与属地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沟通

协作，对拒不整改的违规主体，积极协调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执法，依

法追究相关主体责任，切实维护标识的严肃性和供销合作社的合法权益。 

（四）健全长效机制，强化源头管控。要以本次专项清理工作为契机，举

一反三，完善本地区、本单位标识授权备案、使用规范、日常巡查、监督管

理、维权处置全流程制度体系，建立常态化、长效化监管机制，从源头规范标

识使用管理。 

联系人：马超，联系电话：0431-88959787，电子邮箱：jlgxshzzd@163.co

m。 

  

附件：1.标识规范使用清理工作情况报告（模板）   

2.标识违规使用问题整改台账 

  

  

  

  

附件 1 

  



XX 市（州）供销合作社/XX 单位标识规范使用清理

工作情况报告 

  

一、总体情况 

累计排查辖区/所属单位标识使用主体 XX 家，实现全面排查；排查发现违

规问题 XX 个，完成整改 XX 个，整改完成 XX%，如期完成清理整改核心任务。 

二、排查整改情况 

1.未经授权冒用标识：排查发现 XX 家主体，已全部责令停止使用，完成整

改 XX 家，拒不整改的已协调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置。 

2.合作/股权关系终止仍违规使用：排查发现 XX 家主体，已全部下达整改

通知，完成标识清除 XX 家。 

3.已授权使用不规范：排查发现 XX 家主体，已全部完成规范整改，完善授

权备案手续，超范围/期限使用问题全部纠正。 

所有违规问题均建立整改台账，实行销号管理。截至目前，XX 个问题已完

成整改销号，剩余 XX 个问题已明确整改时限与包保责任人，确保限期清零。 

三、主要整改措施 

四、典型案例 

五、下步工作安排及建议 



特此报告。 

  

（单位公章） 

2026 年 5 月 XX 日 


